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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师大校办字〔2011〕24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校长办公室转发 

《曲阜师范大学利用摄像方式检查课堂教学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、系、所，行政有关部门、单位： 

   经研究，现将教务处起草的《曲阜师范大学利用摄像方式检查课堂

教学办法》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一年十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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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师范大学利用摄像方式检查课堂教学办法 

为加强课堂教学质量监控，掌握课堂教学情况，交流课堂教学经

验，促进教师教学水平的提高，丰富课堂教学档案资料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一、教务处组织人员，采取随机方式，对全日制本、专科生开设

的课程进行摄像，事先不做通知。摄像时长一般为 1学时。 

二、授课教师和上课学生应积极配合摄像人员工作，摄像人员在

上课前安装调试好摄像设备，在不影响正常课堂秩序的情况下进行工

作。 

三、摄像人员对教师姓名、课程名称、上课时间、上课地点进行

记录；摄像结束后，由管理人员将数据资料写入数据库。 

四、教务处建立课堂教学随机摄像信息数据库，保存和管理影像

资料。 

五、教务处组织专家依据影像资料评价教师课堂教学质量，其结

果作为教师课堂教学平时成绩，记入教师教学业绩档案。 

六、录像资料仅用于教师平时课堂教学评价。评价成绩优异的影

像资料，征得本人同意，在教务处网站上发布，供全校师生观摩学习。 

七、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主题词：教学 摄像方式 检查教学 办法 通知 

曲阜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2011 年 10 月 21 日印发 

核稿：葛 赏       打印：王 凤        共印 140 份         

  


